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刘宝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明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华亮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3,188,912,411.88 18,596,185,609.73 2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558,140,168.01 5,099,525,198.31 48.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85,171,979.23 -1,796,688,299.6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0,628,151,945.56 24,793,675,870.71 2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5,733,496.45 241,014,420.00 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585,894.10 197,768,445.95 2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6 5.12 减少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24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弘康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0 433,129,118 26.36 0 质押 8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狮龙国际集团

(香港)有限公

司

-9,500,

000

227,920,609 13.87 0 无 0 境外法人

武汉楚昌投资

有限公司

0 164,577,633 10.02 0 质押 164,33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山广银投资

有限公司

0 132,624,583 8.07 0 质押 81,6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点金投资

有限公司

0 102,763,876 6.25 0 质押 21,53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齐鲁证券－光

大银行－齐鲁

证券有限公司

浦汇赢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80,108,

991

80,108,991 4.88 80,108,991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安基金－工

商银行－华润

信托－华润信

托·增利2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45,413,

260

45,413,260 2.76 45,413,26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云南白药控股

有限公司

27,247,

956

27,247,956 1.66 27,247,956 无 0 国有法人

刘树林 0 26,317,200 1.6 0 质押 11,000,000

境内自然

人

刘兆年 0 22,454,200 1.37 0 质押 10,000,00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33,129,118 人民币普通股

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227,920,609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楚昌投资有限公司 164,577,63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132,624,583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 102,763,876 人民币普通股

刘树林 26,3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兆年 22,454,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7,002,277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10,621,348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8,170,75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楚昌

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的控制股东为刘宝林；中山广银

投资有限公司的控制股东为刘树林；刘树林、刘兆年个人持股数额为前

十名股东。因刘宝林、刘树林、刘兆年为胞兄弟关系，以上四家法人股东

及二个自然人股东构成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07,157,467.93 3,201,806,317.39 -37.31

主要系公司一般在年末进行应收账款

的集中清收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3,993,792.00 -100.00

主要系公司出售持有南京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所致。

应收账款 7,507,602,538.52 2,753,015,260.37 172.70

主要系公司年末进行应收账款清收，

以及销售规模扩大，销售客户欠款增

加以及加大开发医院客户，医院客户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121,484,192.26 1,318,329,142.22 60.92

主要系公司加大开发医院客户，支付

给医院经营保证金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909,118,447.60 550,345,652.56 65.19

主要系公司物流中心的新建与扩建增

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9,060,010.57 21,153,504.49 37.38

主要系公司大药房门店装修费支出增

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905,291.17 15,146,536.50 156.86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

款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需确认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5,189,251,470.97 3,236,431,141.42 60.34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购入存货

增加以及延长付款时间所致。

预收款项 237,800,647.77 127,485,453.13 86.53

主要系公司收到客户预收账款增加所

致。

应付利息 98,195,869.46 25,182,691.02 289.93 主要系公司应付企业债券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128,633,812.80 862,915,999.99 30.79

主要系公司发行一年期短期融资券所

致。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划分

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资本公积 3,962,324,707.42 1,861,040,585.77 112.91

主要系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票，以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

制性股票所致。

项目 2014年1-9月 2013年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767,684,035.54 570,270,580.99 34.62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随之人工成本

及差旅等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542,599,941.54 394,985,239.30 37.37

主要系公司物流中心扩建相应的折旧摊销

增加，及销售规模的扩大带来人工成本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6,611,647.70 34,488,587.10 122.14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

款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净

收益

312,618.15 1,340,217.40 -76.67

主要系公司出售持有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所致。

投资收益 5,616,312.00 3,084,702.50 82.07

主要系公司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损益、处置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87,872,839.04 66,548,865.76 32.04 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利润增加所致。

项目 2014年1-9月 2013年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85,171,979.23 -1,796,688,299.68 -32.75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经营性应收项

目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3,718,101.71 -455,531,591.12 -74.24

主要系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以及对外

并购投资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37,615,446.00 1,425,168,923.16 42.97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公司向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筹资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定向发行股份189,100,815股， 募集资金人民币2,081,999,

973.15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20,115,558.7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61,884,414.39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433,129,118股，持股比例为26.91%，仍为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成功完成，公司资本实力得到明显提升，改善了公司资本结构，有利于公

司的业务拓展和长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

后，本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1,609,616,634股，增加至1,643,074,834股，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已于2014年8月1日办理完限制性股票变更

登记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

分调动九州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1、 为避免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的业务存在任何实际或潜在的竞

争，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武汉楚昌投

资有限公司、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声明和承诺

函》，该承诺在报告期内得到完全履行。

二、解决土地等产权瑕疵承诺：公司股东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楚昌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广

银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公司各股东已知晓上海九州通目前所使用土地的产权事实

情况，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003年1月20日，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签订了 《土地使用权转让协

议》，目前上述建设用地的土地政府正在重新规划。各股东承诺：如公司或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上述

事宜产生法律纠纷或遭受损失， 各股东公司承诺按所持公司的股份比例承担由此产生的赔偿及其他形式

的全部责任。至今，本公司未因该事项产生任何损失，未来履行期限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视其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与融资相关的股份限售承诺：公司股东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该部分

新增股份，该承诺在履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执行2014年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共七项具体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今年1-9月及以

前年度的损益产生影响，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持有待售资产三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1-9月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

会计信息。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

本信息

2013年1月1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2013年12月31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呼和浩特市城发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567,546.00 567,546.00

沈丘县兴沈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贵州百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10,350,000.00 10,350,000.00

重庆琪宏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 -3,000,000.00 3,000,000.00

钟祥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12,600,000.00 12,600,000.00

云南良方制药有限公司 ? -13,020,000.00 13,020,000.00

苏州九洲通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 -15,620,000.00 15,620,000.00

新疆贝斯明医药有限公司 ? -4,800,000.00 4,800,000.00

晋城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500,000.00 500,000.00

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7,605,900.00 7,605,900.00

北京燕化永乐农药有限公司 ? -11,137,465.00 11,137,465.00

合计 - -80,200,911.00 80,200,911.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为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80,200,911.00元，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80,200,911.00元。

证券代码：600998�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14-061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详见公

告：临2014-059)，同意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审议。

一、增加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如下：“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医疗器械

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销售” 。

同时需要对公司章程“第二章（公司经营宗旨与范围）第十三条（经营范围）” 进行相应修改。

二、修改章程内容

条 款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批发中

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

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

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精神药品（一、二

类）、疫苗、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危险化学品；销售一、二、三类医疗

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

器；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中药材种植、中药研

究、中药产业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投资咨询）、

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销售

保健食品、副食品；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

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

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

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批发中药

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

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医

疗用毒性药品（中药）、精神药品（一、二类）、疫

苗、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危险化学品；销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

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

间体；化学试剂；中药材种植、中药研究、中药产业

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投资咨询）、批零兼营化妆

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销售保健食品、副食

品；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

信息咨询与服务；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

外），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

务；添加剂的销售。”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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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25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采用视频会议形式，分为武汉视频会场（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和北京视频会场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两个视频会场同步进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会

议由董事长刘宝林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九州通201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九州通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通过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九州通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股东推荐的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宝林先生、刘树林先生、刘兆年先生、王琦先

生、龚翼华先生、陈启明先生、林新扬先生共7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查，以上董事候选人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

规定，其任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以上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刘宝林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刘树林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刘兆年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王 琦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龚翼华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陈启明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林新扬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提名九州通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余劲松先生、张龙平先生、毛宗福先生和王锦霞女士共4人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尚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如无异议，将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如截至2014年11月16日尚未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人选，则本届董事会（含独

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履职期限将适当延期至第三届董事会选举产生时止。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查，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

相关规定，其任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意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余劲松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张龙平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毛宗福先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王锦霞女士：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如下：“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医疗器械

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销售。”

同时对公司章程“第二章（公司经营宗旨与范围）第十三条（经营范围）” 进行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6、《关于九州通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具体会议通知另

行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3、董事候选人简历

4、独立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5、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3：董事候选人简历

1、刘宝林： 61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2003年-2008年11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现兼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等职。

2、刘树林：5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高级经营师，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2003年-2008年11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

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兼任湖北省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

3、刘兆年：54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博士，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03年-2008年2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3月－2008年

11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兼任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物流协会副会长。

4、王 琦：51岁，中国国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本科学历，现任建信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执

行总裁、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职于德意志银行、ING霸菱、国泰君安证券等金融机构，

从事投资银行及管理工作，曾担任泰山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职务；2007年-2008年11月，任九州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08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建信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执

行总裁。

5、龚翼华：3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厦门大学EMBA，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03年-2007年任成都新津事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7年-2008年任河南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11月至2011年1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器械总监，2011年11月

至2012年7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医疗器械总监，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任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执行总裁。2013年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6、陈启明：4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药师，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常务副总经理及投资副总经理。2000－2003年任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5年－2008

年10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经理；2008年11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兼投资副总经理。2011年11月起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投资副总

经理。

7、林新扬：49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 2004年1月-2005年3月任福建海峡银行公司金融部高级主管；2005年4月－2008年11月任北京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11月－2011年1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主任

兼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1年11月至2013年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1月至

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附件4：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余劲松：61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法学

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员等职。

2、张龙平：4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副

教授、副院长、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教育中心主任兼副院长；现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审

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审计署国家审计准则技

术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委员会资深委员；同时担任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3、毛宗福：50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院长兼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湖北医科大学副教授、教授、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副院长；现兼任民革中央委员、政协湖北省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

员会专家，国家监察部特邀监察员，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药物流行病学杂志》副主

编等。

4、王锦霞（女）：60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医药公司副处长、中

国医药（集团）公司处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兼中国医药商业协会连锁药店分会负责人等

职。现任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高级顾问、国家商务部药品流通专家和《医药导报》副主任编委等职；同时担

任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和云

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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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5日在公

司3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旭民先生主持。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通过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股东推荐的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温旭民先生、刘志峰先生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温旭民先生：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刘志峰先生：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如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2：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温旭民先生，49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2004年－2008年11月任九州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8年12月至今任北京京丰制

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11月至2011年1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1年11月至今任九

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兼任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湖北省执业

药师协会第三届理事、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兼职教授等。

（2）刘志峰先生，31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2005年加盟九州通；2009年2月-2010年1月，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化与

品牌管理总部副部长；2010年1月-2011年2月， 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与发展总部副部

长兼战略管理中心主任；2011年2月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2011年5月

至今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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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1� � � �证券简称：内蒙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4-58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4年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召

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公司董事韩世友先生缺席本次会议，部分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赵伟主持，会议的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关于转让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22.264%股权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已确定实施调整主营业务方向的战略转型，为集中精力于公司新的业务，公司拟将持有的参股公

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氨纶"）22.26%的股权转让与绍兴县天瑞纺织品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价格将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确定，其为审计净资产、评估净

资产的较高者。

关于本次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司《关于转让浙江四海氨纶

纤维有限公司22.264%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59）。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第一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公司转让四海氨纶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有助于实现公司的业务转型，依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结果，交易价

格合理。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独立董事意见。

2、会议审议《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便于公司的业务经营和战略发展，公司拟出资1000万元设立共青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本次

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伟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60）。

3、会议审议《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龙腾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便于公司的业务经营，公司拟出资1000万元设立共青龙腾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议案的详细

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龙腾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61）。

4、会议审议《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腾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便于公司的业务经营，公司拟出资1000万元设立共青腾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议案的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腾龙信息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62）。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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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

22.264%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不会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所指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股

权转让后，上市公司将不再持有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股权。

2、 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以2014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对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

司22.264%的股权进行审计、评估。本次股权的转让价格以审计值、评估值较高者为准。

4、公司将在取得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审计、评估报告后，详细披露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

限公司的财务资料，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股权转让事项。

5、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方可执行。

6、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标的存在被司法冻结查封情形，本公司承诺在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股权转让之

前解冻上述股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内容：2014年10月27日，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绍兴县天

瑞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纺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其持有的参股公司浙江四海

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氨纶）22.264%的股权转让给天瑞纺织。

2、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该项议案，同时独立董事也对此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执行。公司将在取得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

司审计、评估报告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此次股权转让价格尚需取得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以2014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审计、评

估报告后确定，以审计值、评估值较高者为本次的交易价格。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绍兴县天瑞纺织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绍兴县安昌镇环镇南路海盐村

注册资本：29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寿调娟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

经营起始日期：2008年7月22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针纺织品、服装、服饰、箱包、日用百货、工艺礼品、轻纺原料、文化用品、床上用

品、电脑绣花；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公司股权结构：周文祥持股10%，施宝祥40%，寿调娟50%。

本次交易对方天瑞纺织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天瑞纺织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为：总资产46,461,419.42元，总负债40,166,

552.31元，净资产6,294,867.11元，营业收入 134,380,329.12元，净利润-39437.85元。（单位：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本公司持有的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22.264%的股权。

2、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于2002年12月26日在绍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3、其股东组成为：本公司持股22.264%，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986%，晓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7.75%。本次股权转让涉及优先购买权，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和晓一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其优先购买权。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600400004471

5、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工业园区

6、法定代表人：寿浩良

7、注册资本：7800万美元

8、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9、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差别化氨纶纤维；加工、销售：纺织用纸筒管、纸质包装制品。

10、四海氨纶财务情况

2013年12月31日四海氨纶资产总额173,687.15万元， 负债总额114,566.81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59,

120.33万元。近三年四海氨纶经营情况：2011年营业收入41159万元，净利润261万元；2012年营业收入60317

万元，净利润574万元，2013年营业收入58687万元，净利润-1346万元。

11、本公司拟转让的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22.264%的股权存在被司法冻结查封的情形。公司承

诺在股东大会审议该等股权转让之前解冻上述股权。

中铁物资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出财

产保全申请，冻结了本公司工商银行呼和浩特民族商场支行账户、民生银行北京方庄支行账户、中国农业

银行绍兴安昌支行账户以及公司持有的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22.264%股权和全资子公司

绍兴县泰衡纺织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告时间：2014年6月28日，公告编号：临2014-31）

12、本公司不存在四海氨纶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形，同时四海氨纶也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等方面的情况。

13、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未在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内，公司出售该等

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与绍兴县天瑞纺织品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交易价格

本公司以其持有的四海氨纶22.264%的股权进行转让，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

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确定，以审计值、评估值的较高者为准。

交易价格=审计净资产或评估净资产*22.264%

2、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为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基准日为2014年8

月31日

3、支付时间和方式

股权转让价款经双方权利机构审批通过后三日内由交易方或交易方指定的第三方一次性以现金方式

支付给本公司。

4、 股权交付

本次股权转让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交易方或交易方指定的第三方向本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

让款后，双方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 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在协议各方代表签署该协议后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但需要取得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五、涉及交易股权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尽可能避免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

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公

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

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内蒙发展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3、2014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就本年度公司与浙江四海氨纶纤

维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现公司严格按照审议的额度与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

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时间：2014年4月30日，公告编号：临2014-23）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原因

近年来，受纺织品服装传统市场需求不振及银行信贷日趋收紧，用工成本上扬等多种因素制约，影响

了氨纶产品下游的纺织品企业开机开工率，市场对氨纶产品需求受到抑制。而氨纶生产原材料价格同比上

涨幅度明显，致使氨纶企业利润大幅下降。同时去年新增氨纶产能进一步释放，市场竞争更趋激烈，也影响

了氨纶产品售价。2013年度，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就亏损1346万元，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已

从本公司的利润增涨主力中退出。为了增加公司的利润，实现公司的战略转型，公司于今年9月开始设立全

资子公司包头市敕勒川数据中心有限公司，进行数据中心的建设。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公司可以盘活资产，

用于公司的数据中心建设；同时也可以减少公司亏损，逐步实现公司的战略转型。

2、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的资产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也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公司转让四海氨纶22.264%股权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氨纶业务的股权。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交易方向本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双方才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

不存在交易风险。转让本次股权后公司可收回资金用于公司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同时公司也可以开拓其他

经营业务，增加公司未来的经营利润。

七、独立董事对转让四海氨纶22.264%股权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

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内

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转让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

公司22.264%股权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 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22.264%的股权转让给绍兴县天瑞纺织品有限公

司，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实现公司的业务转型。此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

展奠定了基础。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为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交易价格合

理、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三）、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还需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方可执行。本次交易其在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相关协议

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以上意见，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000611� � � �股票简称：内蒙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4-62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腾龙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江西省共青城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共青腾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名称以工商营业执照为准）。

2、公司于 2014�年10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

青腾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3、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共青腾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地址：江西省共青城市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出资方式及来源：现金出资（自筹）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申请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检测；投资管理；软件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信息均以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为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共青腾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旨在更好的为公司的业务经

营提供便利，有助于拓宽市场空间。

2、存在的风险

由于标的公司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000611� � � �股票简称：内蒙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4-61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龙腾科技

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共青龙腾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名称以工商营业执照为准）。

2、公司于 2014�年10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

青龙腾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3、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共青龙腾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暂定名）

拟注册地：江西省共青城市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出资方式及来源：现金出资（自筹）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申请的经营范围：计算机设备销售；应用软件、系统软件、计算机、软件辅助设备、通讯设备销售；通

信终端设备制造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信息均以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为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共青龙腾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旨在更好的为公司的业务经营提

供便利，有助于拓宽市场空间。

2、存在的风险

由于标的公司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000611� � � �股票简称：内蒙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4-60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青伟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江西省共青城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共青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名称以工商营业执照为准）。

2、公司于 2014�年10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共

青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3、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共青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地址：江西省共青城市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出资方式及来源：现金出资（自筹）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拟申请经营范围：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电子商务技术开发；应用软件、系统软件、计算机、软件辅助设

备、通讯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信息均以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为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共青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旨在更好的为公司的业务经营提

供便利，有助于拓宽市场空间。

2、存在的风险

由于标的公司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7日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转让浙江四海氨纶纤维

有限公司22.264%股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

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内

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转让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

公司22.264%股权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 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22.264%的股权转让给绍兴县天瑞纺织品有限公

司，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实现公司的业务转型。此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

展奠定了基础。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为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交易价格合

理、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三）、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还需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方可执行。本次交易其在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相关协议

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以上意见，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周应苗

舒 建

乔 羽

2014年10月27日


